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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4起起死死亡亡事事故故涉涉事事企企业业被被追追责责
检察机关约谈监管不到位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微信“吐槽”对手

被处10万元罚款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张
玉岩 通讯员 翟玉红 张涵
之） 25日，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
获悉，某家电卖场因利用官方微
信公众号发布虚假宣传而被工商
部门处罚。

日前，一微信公众号的举报
线索引起了工商执法人员的关
注，某家电连锁卖场在利用微信
公众号宣传店庆促销活动时，先展
示了本店人流涌动的促销场面，紧
跟着贴出一张竞争对手门店顾客
稀少的照片，还配上了笑脸和哭脸
的表情来加强对比效果。

济南工商人员立即采取行
动，远赴深圳取证，该家电卖场负
责人承认，为了制造宣传噱头，抢
夺客流量，他们专门选择自家门
店销售火爆的时段拍摄，又派出
员工到竞争对手的门店，故意在
冷清时段留影，就是为了制造强
烈反差。本以为在微信公众号上
可以随意发布言论，却不曾想被
执法人员发现。最终，该家电卖场
因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被工
商机关责令停止违法宣传行为，消
除影响，并处以10万元罚款。

据济南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济南地区
查办的首个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
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案件。该
负责人介绍说，由于目前新媒体
受众面广、宣传手段多样，企业在

“触网”宣传时，更应该提前掌握
《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
法律法规，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
责任，切莫心存侥幸。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王兴飞 通讯员 魏纪良）
11月25日，记者在济南市交警
支队了解到，目前，济南交警
报请济南市交安委办公室，对
今年以来辖区发生的54起死
亡1-2人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道
路交通事故进行挂牌督办，对
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依法做
出追责处理。这54起死亡事故
的责任单位中，未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情节严重者
已被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撤销安全生产资格。

日前，济南市交安委办公
室研究制定了《依法加强对社
会单位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追
究工作的意见》，针对校车、客
运车辆、货运车辆、危化品车
辆等重点车辆，研究制定了责
任追究工作流程，用以指导、
推动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落实
工作。

依据该指导意见，济南交
警对辖区发生的道路死亡交
通事故依法开展责任倒查，54
起死亡1-2人的一般生产经营
性道路交通事故报请交安委
挂牌督办，并协调推动济南市
安监局对部分重大案件组织
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责
任人依法作出追责处理。

据了解，7月4日14时5分
许，驾驶员郭继双（驾驶证号
3701051968××××6812）饮
酒后驾驶山东舜发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鲁AJ0986号“中通”
牌大型客车，沿二环西路由南
向北行驶至幸福街路口向东
右转弯时，先后与六车相撞，
造成2人受伤、七车损坏。

经调查，车辆所属的山东
舜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企业

主体责任不落实，违反了《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相关
规定，由槐荫区安监局对山东
舜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出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
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向涉
事企业问责外，对于监管不力
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中
失职渎职人员，应追究党纪、
政纪责任或刑事责任的，相关
部门以交安委办公室的名义
实行“一事一案一建议”，以

《工作建议单》的形式书面通
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通过
约谈、下发检察建议书等形式

加强督办处理。
7月20日，历城区董家镇

孙唐路发生一起致3人死亡的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历城区交
安委在事故追责调查过程中
发现，发生交通事故的孙唐路
为区政府挂牌督办的事故隐
患路段，区交安委向区检察院
通报了事故调查结果。

随即，历城区检察院核实
情况后，向历城区交通运输局
发出监督落实道路交通安全
主体责任的《检察建议书》。

据了解，所谓检察建议
书，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
案件过程中，发现涉案行政机

关单位在思想政治教育、安全
保卫、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着
影响社会治安和综合治理等
方面的问题和漏洞，以书面形
式向该单位提出的有关整改、
堵塞漏洞和解决问题的文书。
这也是济南市第一次发放涉
及交通安全问题的“检察建议
书”。

据了解，目前济南交警已
对224起死亡道路交通事故书
面报告当地政府，向有关职能
部门书面送达了《社会单位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情况通报单》
4 3份，向文明委书面送达了
《工作建议单》35份。

高速公路上，一辆危化车与前方一辆小轿车发生事故起火燃烧。（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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